南投縣鹿谷鄉立幼兒園115學年度收退費規定
一、收費項目及數額：依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上登載之收費項目及數額收費。
  (一)月費依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上登載之家長每月繳費數額收費。
  (二)延長照顧服務費：本園幼生全面免收費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1、延長照顧服務最晚服務時間：17：00
     2、提供單次延長照顧服務，免收費，但需事先告知園方。
  (三)保險費依當學年公告金額收費
二、收退費基準：
  (一)中途入園月費收費：依家長每月繳交費用、幼兒當月就讀日數及當月教
      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，倘有餘數採無條件捨去方式辦理。（家長每
      月繳交費用÷就讀當月教保服務日數×幼兒當月就讀日數）。
  (二)離園月費退費：按幼兒當月未就讀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
      算，倘有餘數採無條件進位方式辦理。（家長每月繳交費用÷就讀當月教
      保服務日數×幼兒當月未就讀日數）。
  (三)延長照顧服務費退費：幼兒連續請假達五日以上（不包括例假日），或
      因疫情及流行性傳染病等配合停課之期間達五日以上者，應按家長每月
      繳交費用、幼兒當月未參加服務日數及幼兒園當月提供課後延長照顧服
      務及加托服務日數之比率，核實計算辦理退費（倘有餘數採無條件進
      位）。
三、減免收費規定：無
四、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「南投縣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管理辦法」及相關法令
    辦理。
